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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英

飞特光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特光电”）与浙江富泰建设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富泰建设”）于近日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其中发包人是英飞特光

电，承包人是富泰建设，合同价格为人民币 10451.4552 万元。 

本合同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公

司与富泰建设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本合同的签订不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 2014 年 4 月 30 日召开的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的《关于确认及

继续授权桐庐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招股标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建设的议案》，股东大

会已授权公司招投标领导小组负责对外决定及签署与桐庐生产基地项目建设相

关的各类合同及补充合同，项目建设总金额不超过 9 亿元。本合同在授权范围内，

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一、合同风险提示 

1、合同的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且工程履约保证金到账后生效。 

2、合同的履行期限 

计划预计开工日期：2017 年 8 月 10 日 

计划预计竣工日期：2018 年 11 月 10 日 

3、合同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 

本合同中已就签约双方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的规定，由于合同期限

有一定周期，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政治、环境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

抗力等因素的影响，存在可能会造成工期延误，不能按时竣工、验收等风险，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对公司本年度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的说明 

根据建设计划，预计 2018 年 11 月完工，2019 年投产运行。合同的履行对

公司当期业绩没有影响。 

二、合同交易对方介绍 

1、公司名称：浙江富泰建设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桐庐县莪山畲族乡桐钟路 129 号 

4、法定代表人：汪言国 

5、注册资本：13600 万人民币 

6、成立日期：1973 年 10 月 01 日 

7、营业期限：2002 年 02 月 01 日至 2022 年 01 月 31 日 

8、经营范围：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贰

级、建筑装饰装修设计与施工壹级、土石方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城市及道路照明

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幕墙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金属门窗工程专业承包贰级、

钢结构专业承包、城市园林绿化、水利水电工程、特种工程专业承包、水泥预制

件加工、水电安装（以上涉及资质的凭资质经营）。 

本公司、本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

易前，本公司与交易对方未发生交易；交易对方为当地建筑工程行业知名企业，

在工程建设领域施工经验丰富、客户口碑良好，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工程规模：本工程总建筑面积约 103170.4 平方米 ，具体方案以发包人

（英飞特光电）审定认可的施工图描述为准。 

2、合同价格：人民币 10451.4552 万元。 

3、结算方式：无预付款，按照合同约定的工程进度款进行支付。 

4、合同签订时间：2017 年 8 月 7 日 

5、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双方签字盖章且工程履约保证金到账后生效。 

6、违约责任：承包人应承担因其违约行为而增加的费用和（或）延误的工

期。此外，合同当事人可在专用合同条款中另行约定承包人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和计算方法。除专用合同条款另有约定外，出现承包人明确表示或者以其行为表



明不履行合同主要义务的违约情况时，或监理人发出整改通知后，承包人在指定

的合理期限内仍不纠正违约行为并致使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发包人有权解除合

同。 

7、其他：合同条款中对签约双方的责任和义务、索赔和争议解决等方面做

出了明确规定。 

四、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桐庐二期建设工程的顺利进行，将充分发挥产业化基地的集中配套优势，为

LED 照明驱动电源及新能源汽车充电产品提供强大的研发、生产能力保障，有

效扩大公司经营规模，为公司经营战略落地和快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该项目建成后，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该建设施

工合同的履行对公司业务、经营的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 

五、备查文件 

1、《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英飞特电子（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8 月 9 日 




